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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2月20日出具的 《关于核准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5号)，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名：广东

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三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311,214,227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68元，

募集资金总额1,145,268,355.36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33,277,789.32元。 上述募

集资金已于2020年5月28日全部到账，并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由其出具中喜验

字【2020】第0005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0年6

月4日分别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陈村支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北滘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滘支行签订了《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7月，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注销了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7月11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公司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续

情况如下：

账户号 专户银行名称 备注

801101001136738940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村支行 存续

800264555308026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西支行 已注销

444310010400181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 已注销

39200010010067463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 已注销

7579000036109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滘支行 已注销

6860728920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营业部 已注销

66657285405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支行 已注销

20130139092013471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北滘支行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本次专户注销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6,800万元，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使用不超过118,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因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13,327.78万元，少于原计划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金额，所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使用113,330.53万元（包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募集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节余38.85万元募集资金（银行利息收入）。后续公司拟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予以注销，

节余资金及结息将自动转入公司银行存款基本户。

待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专项账户亦全

部注销完毕。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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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0年11月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

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11月1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由监事会主席刘昊芸女士主持，4名监事全部参与现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

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4,440万元

（其中：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490万元，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950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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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8,264,8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4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修山城先生主

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现场出席1人，视频出席7人，公司副董事长修山城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董事长翟美卿女士、董事刘根森先生、董事翟栋梁先生、董事范菲女士、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独立董

事谢家伟女士、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现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吴光辉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8,252,732 99.9994 12,000 0.0005 100 0.0001

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8,252,732 99.9994 12,000 0.0005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154,371,

895

99.9922 12,000 0.0078 100 0.0001

2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54,371,

895

99.9922 12,000 0.0078 100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中，议案内容为非关联事项，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鑫、何子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李鑫律师和何子楹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

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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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 、“公司”或“本公司” ）本次拟新增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4,440万元（其中：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6,490万元，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950万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5年9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金

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42�号），证监

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募集配套资金进行核准。 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即不超过

24.50亿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6,976,700股，发行价格每股6.02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2,449,999,734元，扣除发行费用52,25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397,749,734元。 上述募

集资金于2015年12月16日全部到账，2015年12月17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字（2015）第7-159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4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南方香江

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63号），证监会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募集配套资金进行核准。 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即不超过23.5亿元。 公

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90,452,2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349,

999,756元，扣除发行费用57,799,995.6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292,199,760.39元。 上述募集资金

于2017年2月7日全部到账，2017年2月9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字[2017]第7-12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4,

440万元（其中：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490万元，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7,95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使用情况

根据《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修订稿）》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支付 30,000

2 上市公司长沙高岭商贸城建设项目 37,000

3 上市公司南方国际金融传媒大厦项目 109,000

4 上市公司增城翡翠绿洲十四期项目 69,000

合计 245,000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

截至2020年11月12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累计已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支付 30,000.00 0.00

2 上市公司长沙高岭商贸城建设项目 29,589.62 18.88

3 上市公司南方国际金融传媒大厦项目 72,474.81 26.61

4 上市公司增城翡翠绿洲十四期项目 57,291.69 6,842.00

5 未到期补流款 45,760.00 0.00

合计 235,116.12 6,887.49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

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76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均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尚未到归还到期

日。

（二）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使用情况

根据《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修订稿）》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支付 70,000

2 上市公司长沙高岭商贸城建设项目 138,000

3 上市公司南沙香江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27,000

合计 235,000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

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7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尚未到归还到期

日。

截至2020年11月12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累计已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本次重组现金对价的支付 70,000.00 0.00

2 上市公司长沙高岭商贸城建设项目 27,751.68 8,550.36

3 上市公司南沙香江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16,622.27 1.6

4 未到期补流款 107,800.00 0.00

合计 222,173.95 8,551.96

注：上表“募集资金余额”包含利息。

根据募投项目推进计划，近期公司的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14,44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6,490万元，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950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我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公告。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本次拟新增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4,440万

元（其中：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490万元，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

95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本

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

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

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

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审批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人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

关于使用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香江控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本次香江控股使用不超过6,49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12个

月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金。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符合有关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要求。 因此，本独

立财务顾问同意香江控股使用不超过6,49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关于使用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香江控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本次香江控股新增使用不超过7,95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12

个月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金。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符合有关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要求。 因此，本

独立财务顾问同意香江控股新增使用不超过7,95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4,440万元

（其中：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6,490万元，2017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950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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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2,773,9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5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

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 公司独立董事于增彪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袁临敏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月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王蓓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2,738,800 99.2413 9,125,611 0.6898 909,508 0.068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22,614,430 99.9879 是

3.�关于调整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321,731,122 99.9211 是

3.02

选举赵侠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321,730,624 99.921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64,931,

930

99.7549

3.01

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64,048,

622

98.3979

3.02

选举赵侠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64,048,

124

98.397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秋宁、朱瑞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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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1月16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11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

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成员

的专业方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下设的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进

行调整，调整后的成员情况如下：

一、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焦宏奋（召集人）、傅若清、于增彪、杨有红、任月、周宝林、王蓓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于增彪（召集人）、王蓓、杨有红

以上委员任期均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职责权限、 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均按照 《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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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11月16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11月16日由专人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4人，实际参

会监事4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选举，丁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之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丁立先生简历如下：

丁立，男，196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丁立先生历任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技术处处长、中宣部电影局技术处处长、中宣部电影局二级巡视员，2020年9月

至今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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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于 2019� 年

12月21日公告了《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76）。

2020年3月27日，公司第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

牌方式出售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关于〈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在贵州阳光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 ）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贵州赤天化桐

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资产出售” ）。 本次资产出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0年3月30日， 公司在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对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行正

式挂牌，挂牌期自2020�年 3�月 30�日至 2020年 4�月 13�日。

2020年4月1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34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年4月14�日披露的《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

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7）。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鉴于《问询函》回复涉及的内容较多，相关工作无法在2020年4月20日前完成。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

与完善，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8日披露了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9）、《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2）、《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4），并于2020年5月16日公告了《贵州圣

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和《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收到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信息披露截止的情况说明》，贵州赤天

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自2020年3月 30�日发布信息披露起，至 2020年4月13日信息披

露截止，未有意向受让方向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提交受让标的项目所需申请及相关资料,具体内容详

见2020年4月15日公司披露的《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桐

梓化工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

2020年6月2日，经公司第七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0年6月3日起在贵州阳光产

权交易所再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将挂牌价格由93,333.62万元调整为84,000.26万元，较首次挂

牌价格下调10%，保证金金额调整为16,000万元，挂牌起止日期为2020年6月3日至2020年6月16日，

其他交易条款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贵州圣济堂

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0）。

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收到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信息披露截止的情况说明》，贵州赤天

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自2020年6月3日发布信息披露起， 至 2020年6月16日信息披露

截止，未有意向受让方向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提交受让标的项目所需申请及相关资料,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6月18日公司披露的《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桐梓

化工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2020年8月25日，经公司第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管理层继续推进出售桐梓化工

10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以第二次挂牌的条件为基础，继续推进标的资产出售事宜，以

多种方式寻找意向受让方。 待相关条件满足时，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对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

审议，并依照法定程序召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26日公司

披露的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四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7）。

三、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能否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受让

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资产出售存在流拍风险。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稳步推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88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1月16日收到独立董事郭全

中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特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也申请辞去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的职务。 郭全中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郭全中的辞

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低于法定要求， 郭全中的辞职报告应当在新任独立董事

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郭全中仍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尽快选举新任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 郭全中持有公司股份225股， 其原定任期为 2019�年 10�月 10日至 2022年10�

月 10�日，其将严格遵守关于上市公司离任董事减持股份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郭全中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71

� �证券简称：

*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0-164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安全事故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11月15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内蒙

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 ）所属胜利煤矿动筛车间晚20:30时

二楼刮板机发生故障，当班班长带领工人到二楼刮板机尾处清理浮货，20:35时到达机尾，准备作业时

溜煤滑道与固定钩脱钩，导致溜煤滑道摆动，现场造成两人重伤、一人轻伤，送医院经抢救后两名重伤

人员死亡。

事故发生后，五九集团按照相应程序逐级向牙克石应急管理局、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呼伦贝尔

分局上报。 针对此次事故，五九集团已主动对胜利煤矿采取停产措施，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开展。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故调查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该事故导致停产造成对公司

财务状况的影响公司将于胜利煤矿复产后及时披露。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2020年度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66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8月17日收到董事、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望靖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辞职后望靖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

正常进行，满足信息披露工作需要，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张伟先

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详见公司2020年8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之后，董事长应当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事张伟先生代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已满三个月，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自2020年11月17日起由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女士代行

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董事长董明珠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

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6-8669232

传真：0756-8614998

电子邮箱：gree0651@cn.gree.com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91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1月16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20292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

小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反

馈，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

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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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0

债券代码：

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转股代码：

191033

转股简称：利群转股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群股份” ）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

融机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额度

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0

年4月14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公告》（2020-023）。

一、本次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

类型

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 财

期限

理财收益（元）

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 市南 第

二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31�天 （挂钩汇率看

跌）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8,000

2020年10

月16日

2020年11

月16日

31天 423,468.49

2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 分行 营

业部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区间一个

月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000

2020年10

月16日

2020年11

月16日

31天 169,438.36

公司已于2020年11月16日赎回上述产品，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均已

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

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万

元）

尚未收回

本金（万元）

1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181天” 人

民币理财产品

8,000 8,000 111.08 0

2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0天（黄金挂钩看涨）

20,000 20,000 180.00 0

3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

结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177.01 0

4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五个月

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113.26 0

5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

本挂钩汇率）产品

15,000 15,000 134.26 0

6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526号 10,000 10,000 202.19 0

7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一

个月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16.40 0

8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31�天（挂钩汇率看跌）

18,000 18,000 42.35 0

9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一

个月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16.94 0

合计 112,000 112,000 993.49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4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0.2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7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80,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80,00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元。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